榕环评〔2026〕26号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长乐外海I区（南）海上风电场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
福州长乐国闽新能源有限公司：
你司报送的《长乐外海I区（南）海上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等规定，经组织技术审查，并征求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意见，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
一、长乐外海I区（南）海上风电场项目位于福州长乐东犬岛东侧海域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：项目总装机容量为314MW，包括17台海上风电机组、66千伏场内海缆敷设、施工辅助工程等。项目与长乐海域其他海上风电项目（包括长乐外海D、E区，长乐外海I区（北），长乐外海J区，长乐外海K区等）实施集中统一送出，集中统一送出工程项目及本项目配套的储能项目另行报批。
根据《报告书》评价结论和福州市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中心的技术评估报告（编号2-2026-005），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福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，符合省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等规划要求。在严格落实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认真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，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，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，项目建设可行。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书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

二、你司在项目设计、建设和运营中应认真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严格限制工程施工和作业范围，进一步优化项目风机桩基和电缆的设计、施工方案，选用先进技术工艺设备，科学制定施工计划，做好对周边生态敏感目标及项目区域渔业资源、鸟类的保护工作，减少对海水水质和海床地形地貌等海洋环境影响。预留足够资金，落实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及补偿措施，结合当地增殖放流计划，采取生态修复措施，促进海洋生态环境恢复。

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作业船舶的水污染物接收、转移、处置应委托有资质单位接收并进行处理，在港船舶产生的污水、施工营地污水、定向钻泥浆污水等施工废水不得直接排放入海。运营期检修船舶污水均统一收集后送至有资质单位处理，均不外排。

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采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有效的降噪措施，使用符合国家噪声排放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。加强施工管理，采取有效方法驱赶桩基周围的鱼类，减缓风机基础施工时产生的水下噪声对鱼类的影响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船舶生活垃圾收集后由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理。运营期产生的废润滑油、废铅酸蓄电池、含油抹布统一收集后由有资质单位处置。危险废物贮存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有关规定要求，转移管理执行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（部令第23号）相关规定要求。
（五）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措施。严格落实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污染防治措施，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应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相应控制限值规定。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加强施工作业船舶航行作业规范管理，在大雾、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应按要求停止作业。及时编制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并报长乐生态环境局备案，配合有关部门建立项目与所在区域的环境风险应急联动机制，落实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，强化环境风险防范。
（七）环境保护监测管理。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监理和海水水质、海洋沉积物、渔业资源、鸟类、水下噪声、电磁辐射等环境监测计划，根据监测结果及评估结论，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影响。

三、《报告书》批准后，如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评。《报告书》自批准之日起满五年，项目方开工建设的，其环评文件应当依法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四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投入运营前，你司应认真梳理并确认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项目投入生产后，应依法组织开展竣工环保自主验收。

五、我局委托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开展该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，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负责海洋环境执法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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